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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案例内容的选取上，突出了案例教学的外延，把实训操作案例作为本教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案例教学的目的并不是单纯地理解和强化专业知识，更深的层次是培养学生的业务操作技能，从而达
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本教材突出了这一特色，将一笔完整的出口业务的流程从业务磋商-报价核算-签订合同-审理信用证一
制单结汇，贯穿在不同章节的案例实训中，这样做不仅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对培养学生的
业务操作技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3.在案例方面注重双语教学，强化专业和英语的融合。
由于国际贸易主要是以英语应用作为背景和基础的，在实际业务中，许多专业术语都是以英语的形式
呈现的，学生专业英语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其业务水平，所以在知识单元和案例单元涉及的专业术语
、合同和相关单证，尽量做到用标准规范的英语去注解，创设一种专业和英语相互融通的学习氛围，
使进一步学习外贸函电和单证实务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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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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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催证、审证和改证　　在履行以信用证付款的合同时，对信用证的掌握、管理和使用直接关
系到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贯彻和收汇的安全。
信用证的掌握、管理和使用主要包括催证、审证和改证等项内容，这是履行合同过程中的重要工作。
　　（一）催证　　如果在出口合同中买卖双方约定采用信用证方式，买方应严格按照合同的规定开
立信用证，这是卖方履约的前提，但在实际业务中，有时国外进口商在市场发生变化或资金发生短缺
的情况时，往往会拖延开证。
对此，我们应催促对方迅速办理开证手续。
特别是大宗商品交易或应买方要求而特制的商品交易，更应结合备货情况及时催证。
必要时，也可请我驻外机构或中国银行协助代为催证。
　　（二）审证　　信用证是依据合同开立的，信用证内容应该是与合同条款一致的，但在实践中，
由于种种因素，如工作的疏忽、电文传递的错误、贸易习惯的不同、市场行情的变化或进口商有意用
开证的主动权加列有利于他方利益的条款等，往往会出现开立的信用证条款与合同规定不符。
所以，收到国外开证行开来的信用证后，应该认真审理，消除收汇风险。
　　在我国，审核信用证是银行与受益人的共同责任。
银行与出口企业的分工不同，在审核内容上各有侧重。
银行着重负责审核有关开证行资信，付款责任以及索汇路线等方面的条款和规定，其审核与买卖合同
无关；出口企业着重审核信用证的条款是否与买卖合同的规定相一致。
　　信用证的通知行审核信用证并确认其真实性后，即将信用证通知受益人，受益人收到通知行转来
的信用证后，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信用证进行审核。
　　（1）审核信用证的种类。
《UCP600》第3条规定：“信用证是不可撤销的，即使信用证中对此未作指示也是如此。
”因此，信用证中不得有可撤销（Revocable）的字样。
若合同规定为可转让的信用证，则须注明“Transferable”字样。
　　（2）审核开证申请人及受益人的名称、地址是否正确。
如果来证该项内容出错，应及时修改更正，否则会直接影响收汇，因为开证行可以拒付由非受益人出
具的单据。
　　（3）审核信用证装运期、有效期和交单期及到期地点的规定是否合理。
按惯例，一切信用证都必须规定一个交单付款、承兑或议付的到期日，未规定到期日的信用证不能使
用。
通常，信用证中规定的到期日是指受益人最迟向出口地银行交单议付的日期，如信用证规定在国外交
单到期日，由于寄单费时且有延误的风险，一般应提请修改，否则，就必须提前交单，以防逾期。
装运期必须与合同规定一致，如来证太晓，无法按期装运，应及时申请国外买方延展装运期限。
信用证有效期与装运期应有一定的合理间隔，按照国际惯例，信用证有效期应当最短规定为信用证最
迟装运期推后15天。
在《UCP600》中，就信用证交单期规定：“银行拒绝接受迟于运输单据21天提交的单据，但无论如何
交单期不得晚于L/C的有效期。
”信用证有效期与装运期规定在同一天的，称为“双到期”。
应当指出，“双到期”是不合理的，受益人是否就此提出修改，应视具体情况而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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